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Ｎｏｖ．２０１８
第６期 （总２２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６　

互联网法院在电子商务领域的
运行机制探讨＊

叶　敏　张　晔

【提　要】针对电子商务类纠纷数量多、跨区域、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特点，专门的互

联网法院在经由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后应运而生，其诉讼流程全部在线进行，大大减轻

了当事人负担，提高了司法效率。最新出台的 《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更为其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这一新型审判组织形式仍存在安全性风险较高、举

证规则漏洞以及司法严肃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限制经营者的程序转换申请权，进一步

完善证据规则和信息 公 开 机 制，并 将 案 件 执 行 情 况 与 电 子 商 务 主 体 信 用 评 价 挂 钩 等 做 法，
促进互联网法院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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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针对当地电子商务发达、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的情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正式批复同意杭州中院和西湖、滨江、余杭区法院开展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案件审理全部在网

上进行。２０１６年８月，浙江省高院党组确定建立专门互联网法院的思路，随后三级法院开展了大规

模的调研、论证、研讨。２０１７年４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自５月１日起，由杭州铁路运输法

院集中管辖杭州地区五类涉网一审民事案件。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６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在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两年多后，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将涉及

网络的案件从现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完成起诉、立案、举证、开庭、裁判、执行全流程在线化，

实现便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

通过了 《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明确提出要在总结推广杭州互联网法

院试点经验基础上，回应社会司法需求，科学确定管辖范围，健全完善诉讼规则，构建统一诉讼平

台，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①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

＊　本文得到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５ＦＸＣ００２）、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重点项目 （２０１７ＪＤＺＤ１７）的资助。

①　《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为 扎扎实实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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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并自９月７日起施行，从此互联网法院的运行有了更为明确的

法律依据，这是长期实践经验总结与 提 升 的 成 果，也 必 将 助 力 这 一 新 型 审 判 组 织 更 加 规 范 地 运 作，
在将来的信息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一、互联网法院的程序优势与在电子商务领域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互联网法院审理程序的主要优势

　　在基本程序上，互联网法院和传统线下诉讼并无本质差别，仍然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进行相

关流程，只是操作方式从直接到法院递交立案材料、参加庭审变成了在线进行。在前期试点过程中，
杭州互联网法院就根据在线诉讼的特殊性，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障当事人的基本

诉讼权利。《规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从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到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

各环节的在线诉讼规则，为在线审理的公正高效提供了制度保障。

１．结构化程序简化当事人操作

由于缺乏法院工作人员的当面指导，试点中互联网庭审的程序设计充分考虑了如何简化当事人

操作，将管辖法院的选择、诉讼请求的提出、赔偿数额的计算、法律依据的引用等诉讼事项进行了

全面结构化，当事人一般只需勾选相应的选项，即可完成起诉、应诉等过程。《规定》也明确要求各

互联网法院应建设专用的互联网诉讼平台，在总结杭州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平台程序设计必然更为优

化，当事人的操作只会更为简单快捷。

２．多重身份验证措施保障安全

根据 《规定》第６条，当事人在诉讼平台进行诉讼行为时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征识别或

者国家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等在线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取得专用帐号，并考虑到了因诉讼平台技

术原因导致的系统错误或被认证人能够证明诉讼平台账号被盗用的除外情形。
这样的规则设计应当说是比较全面的，一方面多重身份验证方式能够降低可能的冒名风险，另

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互联网环境下难以绝对避免的帐号盗用、系统错误等意外情况，能够有效地解

决身份验证问题。

３．法院采集证据与当事人举证相结合，促进证据收集与质证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运行过程中已经与多家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了合作，可以自动提取电子商务平

台的有关数据，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压力。《规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

络服务提供商、相关国家机关的数据提供与对接义务，大大弥补了普通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对

于当事人需要自行提交的证据，也可通过诉讼平台上传、导入电子数据，必要时提供原件。
在质证方面，以往的庭审中采取过当场登录指定网站查伪、拔打验证电话等方式进行验证，《规

定》第１１条更细化了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的重点内容与标准以及第三方鉴定的效力，这些详细全面

的规则基本能够保障质证环节的公平性，打消诉讼参与人的顾虑。

４．在线系统的同步记录有助于实时掌控庭审秩序

在线庭审系统中的发言顺序可由法官决定，如果当事人非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不按时参加庭

审的视为 “拒不到庭”，擅自退出的视为 “中途退庭”，庭审过程还可实现语音识别，将庭审语音同

步转化为文字并生成庭审笔录，在线确认后可进一步生成电子卷宗，形成电子档案。实践中，通过

数据加密、网络隔离、数据传输加密、服务器端加密、平台监控等最新安全技术，基本可以保证庭

审语音、文字信息在传输、存储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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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司法大数据挖掘与判决预测功能有助于减少讼累

从司法智能化发展前景看，“海量数据的聚合将促成司法智能分析与决策能力的出现”。① 早在

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期间，浙江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姚海涛就表示，通过不断提炼和丰富裁判规

则，网上法庭将开发和运用 诉 讼 结 果 预 测 功 能，引 导 当 事 人 正 确 评 估 案 件 走 向，帮 助 当 事 人 依 法、
理性、便捷维权。② 如今在互联网法院的诉讼平台上，“相似案件检索”功能已经上线，当事人可以

查询与自己相似案件的判决结果，提前对诉讼结果有一个预测。这对于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避免

案件爆发式增长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二）互联网法院在电子商务领域推广的可行性分析

截止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８．０２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７．７％，其中网络购物用

户和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占总体网民的比例均为７１．０％。③ 此外，网上外卖、互联网理财、旅行预

订、网约车等市场发展的速 度 都 是 惊 人 的。毫 不 夸 张 地 说，中 国 已 经 成 为 全 球 电 子 商 务 第 一 大 国。
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我国的人均 司 法 资 源 非 常 有 限，而 且 由 于 电 子 商 务 本 身 的 远 程 交 易 特 点，
维权成本居高不下一直是其广受诟病的短板，也是影响我国网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互联网法

院应运而生，对于解决电子商务纠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多角度的推广可行性。

１．制度可行性

从基础制度支持看，我国 《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了视听技术开庭的合法性，２００５年

实施的 《电子签名法》也解决了司法程序中电子签名认证的问题，《规定》的出台更是一举解决了此

前试点过程中尚存在的一些操作上的疑惑与难点，提供了可操作性极强的细化规则。可以说，互联

网法院的推广已经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相当广阔的应用前景。

２．经济可行性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往往是靠数量取胜的，单笔交易金额往往并不大。再考虑到买卖双方遥

远的物理距离，要求消费者采用传统的 “原告就被告”模式去进行维权诉讼是不现实的。即使最新

修改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５号）（以下

简称 《民诉解释》）第２０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以买受人住所地或收货地为合同履

行地，做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但一方面卖家往往会通过格式合同条款等方式约定有利于己

方的管辖法院，④ 另一方面即使在当地法院起诉，消费者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往往与诉讼收益

并不匹配。尤其是对跨境电子商务纠纷，传统诉讼方式更是基本不具备可行性，消费者需要一个桥

梁 （网络）来获得更可靠、公平、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⑤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数量庞大的小 额 电 子 商 务 纠 纷 全 部 采 取 传 统 开 庭 审 理 的 形 式 也 是 对 司 法

资源的浪费，甚至超出了法院的承受 能 力。而 目 前 各 地 法 院 信 息 化 建 设 速 度 都 很 快，基 本 都 可 以

实现网上立案、在线查询、审判信息公开等功能，当事人和律师都很欢迎类似的 信 息 化 便 民 措 施，
在此基础上发展互联网法院具有较好 的 硬 件 基 础 和 群 众 接 受 度，也 能 够 减 少 法 院 工 作 量，提 升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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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
《规定》第３条第２款明确了协议管辖适用格式条款的规则，根据此条，制定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如果未按法律要求对协议管辖条

款进行特别提示和说明的，互联网法院应当认定协议约定管辖无效。但这一规定并不 能 完 全 解 决 格 式 条 款 的 问 题，实 务 中 消 费

者法律意识与谈判能力的缺乏、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与证明难度等因素均可能影响该条的实际运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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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率。

３．社会可行性

从本质上说，电子商务纠纷通过互联网方式解决是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电子商务纠纷在网络上

解决不仅取证方便，而且符合双方当事人的习惯和心理预期。习惯在网络上购物的人往往也更习惯

在网络上进行沟通和纠纷解决，不太会产生学者所担心的 “数字鸿沟”① 问题。而且当事人双方不直

接会面有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 “当双方都已彼此对立时，会见可能助长敌意，将主题从试图解决

问题转移到试图打败敌人”，② 而网络化的庭审则可以通过时空距离感减弱双方的敌意，将关注点集

中到争议问题的解决上来。有效的纠纷解决又将会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从国外实证研究结果来看，
经历了在线纠纷解决的消费者会增加对电子商务市场的使用，不管解决结果如何。③

事实上，除了专门的互联网法院，普通法院的互联网庭审改革试点也已经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

势：２０１６年，“上海浦东自贸区数字法庭”正式开通，实现了民事案件调解、立案、办理全流程的互

联网化。④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北京海淀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全国法院系统首个微信立案服务

平台上线运行，当事人通过微信端就可以实现全流程自主立案。⑤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不

断发展与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互联网法院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还将继续扩大。

二、互联网庭审程序构建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毫无疑问，互联网法院是利用新技术提升司法效率的产物。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８年８月底，杭州

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１２１０３件，审结１０６４６件，线上庭审平均用时２８分钟，平均审理期限

４１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３／５、１／２，一审服判息诉率９８．５９％。⑥ 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是

否会以牺牲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为代价是最应当警惕的风险，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限制

根据 《民诉解释》第２５９条的规定：“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那

么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就无法进行网上审理，也就是说当事人具有在线程序与线下程序的选择权。
但 《规定》改变了这一做法，其中第２条明确了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

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十类第一审案件，以及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第１
条则规定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

可见，《规定》与 《民诉解释》发生了冲突，根据 《规定》起草者撰写的 《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

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该条属于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文与 《规定》不一致的内容，在互

联网法院不再适用，并以本 《规定》为准”。⑦ 笔者认为：从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理出发，在互

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与一般法院适用不同的规则具有合理性。至于这一规则改变的正当性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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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王福华：《电子诉讼制度构建的法律基础》，《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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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ｋａｎｓａｓ　ａ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ｏｃｋ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４，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２，ｐ．７６７．
王治国：《上海浦东自贸区司法保障的 “精神内核”》，《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
《北京法院：当 事 人 可 通 过 微 信 立 案》，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ｍｒｄｘ／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ｃ＿１３６８５４３０９．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７
日。
《最 高 法 司 改 办 就 互 联 网 法 院 司 法 解 释 答 记 者 问》，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ｆ／ｎｅｗｓ／ｆｌｆｇ／２０１８－０９－０７／ｄｏｃ－
ｉｈｉｔｅｓｕｚ８３５２９７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

胡仕浩、何帆、李承运：《互联网法院审理案 件 司 法 解 释 的 理 解 与 适 用》，ｈｔｔｐｓ：／／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３９０８７５５０８８／ＧｙｅＳＹｔｒｔＤ？ｍｏｄ＝
ｗｅｉｂｏｔｉｍｅ＆ｔｙｐ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



是否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后文将有一定的探讨以供商榷。
（二）安全性风险不可忽视

相比于此前某些法院尝试的 “ＱＱ法庭”、“微信法庭”被质疑的安全性与严肃性，① 目前互联网

法院独立开发使用的在线审理系统在安全性上明显更有保障，《规定》也明确互联网法院应当建设专

用的诉讼平台，但网上平台的安全风险始终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各家互联网法院的平台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数据互通和平台间合作，对于可能发生的恶意攻

击和系统故障是否有充分的备用措施和应急预案尚不明确；其次，即使法院方能保障硬件和网络的

可靠性，当事人一方的技术设备保障仍不充分，此前互联网法院实践中就曾出现过到了开庭时间被

告的网络出现故障，不得已跑到网吧进行开庭，加上再次调试等因素影响，原告和法庭等了一个多

小时才把庭开成的情况；最后是帐户安全性的问题，电子帐户始终存在的被盗用、误操作等风险的

救济措施仍不明确。虽然 《规定》第６条、第１４条已经考虑到了系统错误、帐号盗用、网络故障、
设备损坏、电力中断等各种可能的情形，但对其后续处理流程规定不够明确，当事人应尽到何种程

度的举证义务，事故调查的期限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尤其是如果确因平台方的过错导致影响庭审、
当事人信息被盗等情形时是否可像银行与储户之间的纠纷一样主张赔偿责任等问题并未涉及。

（三）直接言辞原则的贯彻与体现不足

关于当事人和证人的亲自到庭，尚可以通过身份验证、扩张解释 “法庭”在数字空间的含义等

方式来自圆其说，但对于直接采证，目前实践中仍存在较大漏洞。此前网上法庭试点时一些案件中

使用当事人通过摄像头展示证据的方式就存在较大的造假空间。还有网上法庭试点法院的法官指出：
“除去网上留痕的证据外，法院通过视频音频的方式对其他实物证据进行认证时会面临看不清楚的问

题，尤其是一些细节以及印刷字体比较小的情况，比对、核实等都存在困难。”② 此外，当庭展示的

证据与事后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存在时空距离，期间缺乏有效监督，也难以保障其真实性。
《规定》第９～１１条对在线证据交换、提供原件要求、电子数据真实性验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

定，但并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了风险，尤其是第１０条对于电子化处理后的书面证明材料的审核认定

标准并不明确，只有在对方提出合理理由时法院才会要求当事人提供原件，可能存在造假空间。
（四）可能导致案例数量激增，司法严肃性下降

互联网庭审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诉讼量的激增，使本来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更加

难以满足需求。另外，还有学者担心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庭审缺乏传统庭审的威严和神圣感，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损当事人对法庭的敬畏，在利益的驱动下，虚假陈述可能比传统庭审更多出现。③

三、国内外经验借鉴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国民事诉讼都呈现出电子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积累了不少关于互

联网庭审的经验，其中不乏值得我国借鉴之处。同时，我国在 “互联网＋”背景下的司法改革过程

中，也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经验与教训。
（一）国内在线仲裁的经验教训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争议解决中心是国内目前运营比较成熟的在线争议解决网站，

主要解决网址和域名方面的争议，且制订了比较完整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仲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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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体系化的规则设计能够有效保障网上仲裁的依法有序进行，是值得借鉴和发扬之处。
不过，目前在线仲裁也有局限性，主要是一方面争议解决必须受制于仲裁合意的达成，另一方

面仲裁也并不完全在网上进行，仲裁庭可能会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现场开庭方式，① 提交资料和文件传

递方式也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在这方面，互联网法院则可基于诉讼的强制性突破当事人合意的限制，
适用于更广的范围，尤其是 《规定》第１条就明确了互联网法院的全程在线审理原则，其管辖强制

力更是与仲裁不可同日而语。
但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纠纷解决方式变革也并非都是正面的。２０１７年，广东湛江

仲裁委以 “互联网仲裁”创新为名进行了全国首创的 “先予仲裁”行为，一年时间在没有产生实际

纠纷的情况下就出具１００多万份仲裁书，引发媒体广泛关注。② 这样明显违反 《民事诉讼法》和 《仲

裁法》的 “创新”很快得到了纠正，２０１８年６月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做出批复，明确指出

前述情形应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７条第２款第３项规定的 “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

定程序”，要求法院应当就先予仲裁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③ 据记者报道，
湛江仲裁委与玖富集团、团贷网等多家大型Ｐ２Ｐ网贷公司合作，以大规模 “先予仲裁”的方式协助

网贷公司催收借款是这一乱象产生的根源。④

“先予仲裁”的教训在于：在 电 子 商 务 巨 额 利 益 的 驱 动 下，如 果 没 有 完 善 的 制 度 支 撑 和 有 效 监

管，互联网审理方式很有可能被滥用甚至变味，偏离司法公正的轨道。考虑到浙江省网上法庭试点

之初就是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打造的，网络上也曾有关于其公正性的质疑，⑤ 此次 《规定》的出台可

谓是非常及时的。只有在充分的制度保障下，互联网法院的创新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二）国外在线审判经验

２００２年，密歇根州根据第４０１４号众议院法案成立美国第一个网络信息化环境下的法院———赛博

法庭 （Ｃｙｂｅｒ　Ｃｏｕｒｔ），这是美国 “第一个使用电子文件归档、网络会议及虚拟审判庭的完全在互联网

上运作的法庭。”⑥ 但新技术工具的成本、操作方法、潜在的风险和故障都使得当事人及其律师不愿

押注于这一未经检验的制度。⑦ 为此密歇根州采取了多项措施提升其吸引力：一方面是提高赛博法庭

的强制性和可靠性。虽然赛博法庭是基于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但如果当事人同意参与，他们和其他

证人可以被传唤到法庭，法庭也可以要求其递交相关材料。此外，赛博法庭通过要求当事人宣誓提

供真实的证词，使用交叉询问等方法提高证词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赋予判决强制执行力以获取竞

争力和吸引力。由于很少有当事方会选择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无法执行自己的判决的争端解决系统中，
因此赛博法庭确实有权执行自己的判决这一点对争议方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

但是该项目很快就停滞了，直接原因是２００２年密歇根州立法机构决定不拨出启动赛博法庭所需

的资金。众议员Ｃｈａｒｌｉｅ　ＬａＳａｔａ表明 “现在不是在这个州扩大项目、增加支出的时 候。我 们 没 有 资

金。”有学者认为，相比线下的普通法庭，赛博法庭 “简化法庭程序的一些努力只是技术上的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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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仲裁规则》第３３条规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仲裁庭也可以决定采用常规的现场开庭方式”。
《【先予仲裁】一年 “先予仲裁”１５９万件 湛江仲裁委遭广泛质疑》，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ｍＷＡ７Ｗ３ｚＣ９ＰＫＫｍＤｊＤｚＨ－
Ｈｉ３Ｑ，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８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 “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法释 ［２０１８］１０号）。
《网贷纠纷 “先予仲裁”被 厦 门 中 院 否 定 湛 江 仲 裁 委 模 式 是 创 新 还 是 违 法》，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
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６／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５６２５１７．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８日。
《阿里协助浙江高院建网上法庭 消费者关注能否 遏 制 网 购 假 货》，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ａｎｊｉｎｇ／ｇ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ｄｅｔａｉｌ－ｉｆｘｍｃｎｋｒ７７８０８７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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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增加成本而不会显著减少延误”，但是并不代表否认网络法庭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它 “可以

避免没完没了的拖延，但前提是它能成功地提高法院的效率。”① 因此，“资金的缺乏和对法庭性质与

定位 （例如，部 分 物 理 与 纯 电 子 之 争）不 可 调 和 的 分 歧 导 致 该 项 目 被 放 弃。”② 从 社 会 背 景 上 看，

２００１年的Ｄｏｔ－ｃｏｍ泡沫③破灭使密歇根州通过赛博法庭吸引更多的信息技术公司进入密歇根的目标④

变得不那么现实，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赛博法庭作为标准诉讼方法的可替代方案的崩溃。
相对来说欧洲的实践较为成功，爱尔兰的在线小额索赔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ｎｌｉｎｅ）适用于２０００欧

元以下的消费者索赔、轻微财产损失、返还租赁财产等简单案件。不过这种索赔程序并非全程在线

进行，只是起诉、缴费和关注案件进展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一旦被告提出异议，仍然需要当事人亲

自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相关调解或庭审程序。英国的在线金钱索赔 （Ｍｏｎｅｙ　Ｃｌａｉｍ　Ｏｎｌｉｎｅ，ＭＣＯＬ）适

用于索赔金额小于１０万英镑的特定案件，与爱尔兰类似，也只有在被告无异议的情况下才能全部在

线完成。但英国在数字化改革方面的决心显然更强，其司法部长和首席大法官预计 “到２０２０年，民

事法院财产诉讼的整个过程将自动化和数字化。这占了郡法院和高等法院每年１６０万件诉讼案件的

４／５以上———占比绝大多数 （８３％）是毫无争议的”。⑤ 根据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建立欧洲 小 额 索 赔 程 序 的 条 例 《（ＥＣ）第８６１／２００７号）》，欧 洲 小 额 索 赔 程 序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ＳＣＰ）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适用于除丹麦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这一程序将网

络化贯彻得更为彻底：只有当口头审理看来必要或者当事人一方要求时，法院才进行口头审理。如

果口头审理对诉讼程序的公平进行显然没有必要，则该要求可被拒绝。而且口头审理可以通过视频

会议或其他通信技术进行，并非一定要当事人亲自到庭。
可见，如果严格将互联网庭审限制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往往会束缚其适用范围，适当

地允许法院裁定是否同意转入线下审判方式，可能是更具现实操作性的选择。

四、互联网法院在电子商务领域应用的进一步建议

由于电子商务交易中预付款项是一种主要做法，因此，卖家几乎都可以确保合同款项得到支付，
而被要求在先履行付款义务的消费者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寻求事后的救济。所以，在几乎

所有Ｂ２Ｃ案件中，原告都是消费者。⑥ 基于此客观背景，笔者认为，互联网法院对电子商务类案件

的审理应与其他类型案件有所区别：要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

诉讼模式，程序的发起、转换、证据规则的设计、庭审与执行等各环节都应尽量为普通消费者提供

诉讼便利，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限制经营者的程序转换申请权

笔者赞同 《规定》将是否采用在线审理方式的最终裁定权交给法院的做法，至少在电子商务类

案件中这一改变是合理的。因为作为在线争议解决机制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ＤＲ）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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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ｙｂｅｒ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４，２００５，ｐｐ．６－７．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ａｒｏｆａｎｏ，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Ｖｉｄｅｏ－Ｔｅｌ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Ｉ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７，ｐ．６８８．
ｄｏｔ－ｃｏｍ泡沫 （又称科网泡沫或互联网泡沫）指自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间的投机泡沫，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

技及新式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的现象，在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０日ＮＡＳＤＡＱ指数抵达５１３２．５２的最高点时抵达高峰。

密歇根的梦想是为自己建立一个专营市场 并 成 为 技 术 创 业 公 司 的 大 本 营，就 像 特 拉 华 州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各 地 公 司 的 大 本 营 一 样，

换句话说，是要使得密歇根对科技公司的吸引力就像特拉华州对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一样。
［英］伊丽莎白·特鲁斯托马斯勋爵、厄内斯特·莱德：《改革英国的司法制度》，徐凤译、李家春校，《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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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司法机关应当对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起到定纷止争的终局作用。一般来说，在出现电子商务

纠纷时，消费者首先会寻求平台自我管理机制和纠纷解决中心进行处理，如无法解决则可能转向寻

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调解机构或行政主管部门等的帮助，进入司法程序往往是最后的选择。如

果互联网庭审方式还会因为经营者的不配合导致必须进入线下高成本的普通审判程序，消费者就会

知难而退。这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导经营者故意提出异议，为消费者维权制造障碍。
从国外经验来看，一般也会要求国家机关、法律职业人员、商事主体必须通过电子方式诉讼，因为

这些主体不存在无法或不会使用电子诉讼方式的问题，如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民事庭就于２０１０年５月

制定了特定商事案件强制性电子起诉办法，强制商事主体通过电子方式起诉，① 德国的 《电子司法法》
预计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要求专业人员例如律师、公证员和官署只能通过电子途径向法院递交书状。②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确属标的额较小、案情简单、证据充分的电子商务纠纷，即使经营者提

出转为线下审理的申请，法院原则上也应裁定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庭审，以此体现诉讼与仲裁的区

别，突出其强制性，防止经营者滥用其程序申请权阻碍消费者维权。
（二）注重信息的安保与公开机制

在安全保障方面，针对可能的信息安全、网络故障、帐户盗用等问题，法院不能仅仅依靠网络

技术公司的承诺即认为安全性足以保障，而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哪怕是概率极小的突发状况，设计

相应的应急处理程序和规则，避免出现错漏和可能对当事人利益造成的损害。必须认识到，再完善

的技术也有失误的可能，而公开则是最好的监督机制，网络本身恰恰还是最好的公开机制。通过公

开既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可能被遗漏的技术失误，更能打消部分人对互联网庭审公正性的疑惑。
司法发达国家也一向重视审判信息的公开，如美国的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即法院电子记录公

共访问系统 （ＰＡＣＥＲ系统）的数据库中储存了各类案件的相关信息，包括立案登记情况、判决情况

以及部分法院的庭审数字录音等。③ 我国的司法数据公开近年来发展速度也很快，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７日最

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印发了 《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但全文只有９条，而且只是规定

了法院决定何案进行直播庭审，没有赋予当事人合意决定直播庭审的可能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互联网庭审的公开，有学者建议以 “有案必播”为原则，对于特殊案件建立 “分级申请观

看制度”。④ 笔者同意这样的立场，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空间，互联网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应当以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允许任何人通过注册后登录观看，当事人在庭审中遇

到的技术故障、帐户操作、身份质疑等问题的处理过程也要公开，最大限度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三）落实和完善举证质证规则

如前文所述，目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与阿里巴巴等服务商搭建了电子数据对接平台，庭审中可以

直接从网购平台提取当事人交易信息、物流信息及聊天记录等购物全过程电子数据，将其转化为电子证

据。《规定》第５条推广了这一经验，并明确了相关平台的配合义务与法院的在线核实、实时固定、安

全管理义务，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建议继续辅以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这些义务的有效履行。
对于风险更大的当事人自行举证和质证环节，《规定》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规则设计，但仍有一

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证据应当在庭前提供，经法官在网络审理过程中当庭展示，明确禁止

当事人通过摄像头在庭审中展示后再补寄给法官等做法，防止出现造假空间；对方当事人有合理理

由对证据提出质疑的，法庭应提供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证据验证，包括允许对方实地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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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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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翠：《德国司法的电子应用方式改革》，《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００页。

高一飞：《论数字化时代美国审判公开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学术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第５２页。

张悦：《“互联网 ＋ 司法”之网络直播庭审问题实证研究》，《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２６页。



（四）严肃法庭纪律，挂钩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机制

为了保障互联网庭审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一方面应当加强法庭内部纪律管理，从法官着装、体

态、语言，到法庭纪律的维系都应当与正式庭审没有差异，对于扰乱法庭秩序、损害司法权威的当

事人的不当言行，法官有权采取口头训诫、强制其下线，直至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实际上，由

于实时录音录像，互联网庭审的纪律管理应当是更为便利的，具有充分的执法依据。对于严重干扰

庭审的当事人，法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强制其下线，相当于现实庭审中的责令退出法庭，操作起来

反倒比现实中更为容易。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数据就 是 资 源，互 联 网 庭 审 本 身 也 是 产 生 司 法 大 数 据 的 有 效 途 径。

“司法的大数据要与社会的大数据相对接，使司法智能化的功能效应得以逐层扩散，尤其要使与司法

相关领域的管理机构与部门能够有效地使用司法大数据，服务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提升。”① 在电子商务领域，信用是网络经营者赖以生存的根基，对有违反互联网庭审规则、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裁定、虚假诉讼等违法行为的经营者，法院可直接通知平台供应商给予其不良信用标识、
降低信用评价直至取消交易资格等信用惩戒措施，同时鼓励平台开发经营者诉讼记录查询功能，为

消费者选择商家时提供更权威的信用参考，这样的约束措施可能比传统的司法强制措施对电子商务

经营者的震慑力更大，更易取得实效。

本文作者：叶敏是法学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晔是江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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